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重点项目绩效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2017年争取到项目及完成情况
芒市兴边富民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3个，项目总投资828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638万元，省预算内投资35万元，地方自筹155万元。农村扶贫公路项目1个，项目总投资608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420万元，地方投资188万元。西部大开发重点前期工作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100万元，用于芒市城市河道综合治理防洪治理工程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社会事业项目共4个，总投资3834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3067万元，地方投资767万元。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项目共9个子项，总投资168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517万元，地方财政投资168万元。政法基础设施建设1个，总投资363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54万元，地方财政投资109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1个，总投资1120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480万元，其他投资10726万元；2017年芒市千亿斤粮食、糖料蔗核心基地建设、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种养循环一体化、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及以工代赈等6个项目。共申请到中央及省资金2680万元。
二、2018年向上争取项目
申报2018年兴边富民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共10个，总投资1790万元，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1790万元。社会事业项目拟向上争取项目2个，拟向上争取资金2960万元。扶少项目4个，总投资1385万元，其中：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1247万元，地方财政投资138万元。政法基础设施建设3个，总投资3940万元，其中：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2541万元，地方财政投资1399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1个，总投资10843万元，其中：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3253万元，其他投资7590万元；防灾减灾项目1个，总投资320万元，其中：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224万元，地方财政投资96万元。
三、认真完成前期经费申报工作
争取到省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700万元，涉及项目2个，分别是：省道236线芒市老木场垭口至芒里段公路工程200万元、芒市生态田园城市建设项目500万元；争取到试验区、州预算内、前期工作经费280万元，涉及项目5个，分别是：德宏国际生态田园民族文化产业园项目100万元、芒市城市滨河公园建设项目80万元、芒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30万元、芒市2017年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50万元、芒市2017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项目20万元。这些项目和资金有效缓解了市财政压力、投资增长乏力的被动发展局面，极大地增强了芒市经济社会发展后劲
四、关心关注民生幸福，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民生幸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结合发改工作实际，认真开展好以下工作：一是扎实做好价格监督管理工作。认真做好价格监测预警，确保价格指数水平控制在3％以内；加强重要商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动情况监测，密切关注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切实稳定重要商品市场价格；认真开展市场物价检查，2017年，共出动检查276人次。二是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认真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统计，审核统计2016年收费金额共16443.65万元;三是畅通价格权益诉求渠道。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一年来共答复网上信访件及来信来访共13件，办结率100%；价格举报中心共受理价格咨询和投诉举报14件，其中来人来电8件，12358系统交办6件（1件咨询，5件网络举报）；共受理各类价格认定案件461件，认定的价格金额为9500.8347万元；四是切实做好粮食工作。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工作不断强化。围绕维护粮食生产安全、市场价格稳定、军供储备充足的要求，完成了2016年度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年检工作；对4个储粮点16格仓库的库存粮食进行了库存检查，共检查库存粮食6517吨；一年来共出动执法人员10余人次、车辆6余辆次，检查市场158个次，各类经营户60户次，维护了粮食市场秩序。五是积极参与“地条钢”生产企业清理清查工作，以“12315”和“12365”举报平台为依托，对“地条钢”重大案件和典型案件进行宣传，及时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调查工作共出动执法人员123人次，车辆27台次，检查辖区建材经营户152户次，废旧金属回收经营户3户。通过清理排查，我市辖区未发现从事生产、加工销售地条钢的企业及经营户。


